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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处分行动声明 
 
 
纪律处分行动 
 
1. 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588 章）（会财局条例）第 37CA 条，会计

及财务汇报局（会财局）对胡锦诚（胡先生）作出以下处分： 
 

1.1. 公开谴责； 
 

1.2. 处以罚款港币 20 万元；及 
 

1.3. 命令胡先生缴付会财局进行调查的费用及相关开支，合计港币 45,598.77 
元。 

 
2. 该纪律处分行动是有关胡先生因进行内幕交易，构成会财局条例第 3B(1)(c) 及 

3B(2)(c) 条的专业方面的不当行为。即胡先生没有遵守、维持或以其他方式应用

适用的《专业会计师道德守则》（2016 年 12 月修订版本）（道德守则），并犯

不名誉行为。 
 
3. 因上文第 2 段所述构成专业方面的不当行为，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7AA(1)(a) 条，

胡先生干犯了会计师失当行为。 
 
事实摘要 
 
A. 背景 
 
4. 自 2000 年 5 月 9 日至 2023 年 6 月 29 日自愿放弃会员资格为止，胡先生曾是香

港会计师公会（公会）的会员1。胡先生从未申请过执业证书。 
 
5. 在涉案期间，胡先生是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中信银行）的批发及跨境银

行业务部（业务部）商业融资执行副总经理（执行副总经理）。 
 
6. 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审裁处）对胡先生展开研讯程序

（审裁处研讯程序），指其在 2017 年 3 月至 11 月期间就有关一间前上市公司华

 
1  当时的会员编号：A17958。 



2  

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熙）2 的股份进行内幕交易，违反了《证券及期货

条例》（第 571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270 条。 
 
7. 在审裁处研讯程序中，胡先生同意所有法律责任问题和适当罚则。 
 
8. 于 2024 年 7 月 29 日，审裁处出具报告书。审裁处（除其他命令外）根据证券及

期货条例第 257(1)(g) 条，建议会财局对胡先生采取纪律行动。 
 
B. 内幕消息 
 
9. 大约在 2017 年 3 月，业务部开始处理一项贷款（该贷款）以向创隆发展有限公

司（该公司）提供资金以便其私有化华熙（该计划）。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附表 

1 第 3(b)(ii) 条，该公司为华熙的有连系法团，而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247(1) 条，

胡先生属与华熙有关连的人士。 
 
10. 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及 22 日，中信银行的信贷委员会举行会议，以讨论该贷款。

该贷款在 2017 年 5 月 22 日的会议上获批准。 
 
11. 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华熙股份暂停交易，以待发表一份载有股价敏感资料的公

告。 
 
12. 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华熙及该公司发出一份有关该计划的联合公告（该联合公

告）。 
 
13. 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华熙股份恢复交易。华熙的股价由先前的收市价每股港币 

14.3 元上升至每股港币 15.38 元。 
 
14. 根据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独立证券市场专家出具的专家报告，

以下属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245(2) 条所指的「内幕消息」： 
 

14.1. 该公司已就该贷款接触中信银行；及 
 

14.2. 中信银行将会（或其银行家正在提议）批准该贷款为该计划提供资金。 
 

（以上统称为 该内幕消息） 
 

 
2  当时的股份代号：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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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审裁处研讯程序中，胡先生同意及接受上述专家报告的内容。 
 
C. 胡先生对该内幕消息的掌握 
 
16. 胡先生透过下列方法掌握该内幕消息： 
 

16.1. 他是业务部的执行副总经理； 
 

16.2. 他曾出席提及该贷款及该计划的业务部会议；及 
 

16.3. 他接获、获抄送及可取览提及该公司和该贷款的中信银行电邮及其他文件。 
 
17. 具体而言： 
 

17.1. 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胡先生收到业务部副主管一封标题为 “WBG 

pipeline 21 B HKD” 的电邮，内容载述（除其他事项外）一笔 “HuaXi 3.5 

B” 贷款预期 “at end of 4Q“（即第四季末）将被提交审批和放款。“HuaXi” 

（即华熙）是该公司的中文名称。 
 

17.2. 于 2017 年 5 月 8 日，胡先生出席每两周一次的业务部管理层会议，处理

该公司贷款申请的客户关系经理表示其中一项即将会被提交审批的重要交

易是 “Project Chemical”，即该贷款的项目名称。 
 

17.3. 于 2017 年 5 月 9 日，胡先生收到即将在 2017 年 5 月 10 日举行的信贷

委员会会议的议程。该议程的第一项是 “Grand Full Development Ltd - 

Zhao Yan Group” 金额为港币39.22亿元的新贷款申请。“Zhao Yan” 即是

赵燕女士，为华熙的主席及最终大股东和控股股东。 
 

17.4. 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胡先生收到一封标题为 “ACCOUNT TRANSFER: 
from RM Code of C0760 to C6302 – Bloomage Biotechnology 
Corporation Ltd (Urgent)” 的电邮，内容载述将华熙和该公司的账户从业

务部的中国和跨境业务组转移到业务部的跨国和跨境业务组。 
 

17.5. 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胡先生收到即将在 2017 年 5 月 22 日举行的信贷

委员会会议的议程。该议程的第三项是就 “Grand Full Development Ltd – 

Zhao Yan Group” 金额为港币 39.22 亿元的贷款申请。 
 

17.6. 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信贷委员会一致批准该贷款。胡先生很快就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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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得知有关批准的消息。 
 

17.7. 于 2017 年 6 月 5 日，胡先生出席每两周一次的业务部管理层会议。处理

该公司贷款申请的客户关系经理表示 “total facility of HK$3.9B for Project 

Chemical” 已获批准。 
 
D. 胡先生就华熙股份进行交易 
 
18. 在涉案期间，胡先生拥有两个其名下的证券账户，并控制及使用以其妻子名下开

立的三个证券账户（统称为该等账户）。 
 
19. 于其掌握该内幕消息期间，胡先生透过该等账户就华熙股份进行交易。 
 
20. 胡先生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开始买入华熙股份，当日信贷委员会批准了有关该计

划的该贷款。在此之前，胡先生和其妻子均未曾买卖过华熙股份。 
 
21. 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至 2017 年 6 月 15 日（当日华熙股份暂停交易以待发表一

份载有股价敏感资料的公告）期间，胡先生： 
 

21.1. 透过其名下的两个证券账户按每股港币 13.17 元的平均价买入 10,000 股

华熙股份，总成本为港币 13.17 万元；及 
 

21.2. 透过其妻子名下的三个证券账户按每股港币  13.01 元的平均价买入 

1,265,000 股华熙股份，总成本为港币 1,646 万元。 
 
22.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胡先生共投资港币 1,660 万元买入华熙股份。胡先生从

其家庭资产中调动大量资金买入华熙股份，包括将其或其妻子名下股票组合中的

其他股票变现。上述投资相当于： 
 
22.1. 其家庭年收入的约六倍； 

 
22.2. 其家庭总资产的三分之二；及 

 
22.3. 几乎所有在胡先生及其妻子名下的股票组合。 

 
23. 在华熙股份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恢复交易后：3 
 

 
3  即华熙及该公司于 2017年 6月 19日发出其联合公告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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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胡先生于 2017 年 6月 20 日出售其名下账户内全部 10,000 股华熙股份； 
 

23.2. 胡先生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至 2017 年 10 月 6 日期间出售其妻子名下账

户内的 1,007,500 股华熙股份；及 
 

23.3. 其妻子名下账户内的剩余 257,500 股华熙股份依据该计划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被注销。 
 
24. 因此，胡先生通过买卖华熙股份获利港币 2,971,604.43 元。 
 
E. 审裁处的命令 
 
25. 审裁处裁定，胡先生亦承认，他进行内幕交易构成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270(1)(a)、

(e) 及 (f) 条所指的市场失当行为。 
 
26. 因此，审裁处（除其他事项外）作出以下命令： 
 

26.1. 饬令他交出从内幕交易所获的港币 2,971,604 元利润；4 
 

26.2. 为期三年的取消资格令；5 
 

26.3. 为期三年的冷淡对待令；6 及 
 

26.4. 饬令他向政府及证监会支付讼费及开支。7 
 
调查结果摘要 
 
27. 会财局认为，胡先生因审裁处裁定其进行内幕交易，构成会财局条例第 3B(1)(c) 

及第 3B(2)(c) 条的专业方面的不当行为。 
 
A. 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B(1)(c) 条专业方面的不当行为 
 
28. 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B(1)(c) 条，专业人士如「没有遵守、维持或以其他方式应用

《专业会计师条例》专业标准」，即构成「专业方面的不当行为」。 
 

 
4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257(1)(d) 条。 
5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257(1)(a) 条。 
6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257(1)(b) 条。 
7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257(1)(e) 及 257(1)(f)(i) 至 (iii)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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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专业会计师条例》专业标准」在会财局条例第 2 条中被定义为「根据 [当时的

《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50 章）] 第 18A 条发出或指明的（或当作是已如此发出

或指明的）专业道德守则，或会计、核数或核证执业准则」，其包括在涉案期间

所适用的道德守则。 
 

道德守则中有关诚信的基本原则 
 
30. 会财局认为，胡先生违反了《专业会计师道德守则》第 100.5(a) （基本原则）、

第 110.1 （诚信）、第 300.6 （商界专业会计师）和第 340.3 （与财务汇报和决

策相关的财务利益、补偿和激励）的诚信原则。 
 
31. 有关诚信的基本原则是所有专业会计师，包括商界专业会计师（商界专业会计

师） 8 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之一。诚信原则 (a) 要求胡先生「在所有专业和商业关

系中坦率诚实」，并且 (b) 意味着「公平交易及真实性」。 
 
32. 胡先生滥用其职位，利用其在中信银行的职位中获得的机密该内幕消息买卖华熙

股份以获取个人利益。胡先生的行为是不诚实的，损害了其诚信和会计专业的声

誉。此等行为也与公平交易的概念不兼容。 
 
33. 因此，胡先生违反了道德守则中有关诚信的基本原则，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B(1)(c) 

条构成专业方面的不当行为。 
 

道德守则中有关专业行为的基本原则 
 
34. 会财局发现，胡先生违反了道德守则第 100.5(e)（基本原则）和第 150.1（专业

行为）的有关专业行为的原则。 
 
35. 证券及期货条例是胡先生必须遵守的「相关法律和法规」之一。审裁处认为胡先

生违反了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270 条，即是他未能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 
 
36. 再者，胡先生的行为损害了会计专业的信誉和声誉。专业会计师进行内幕交易将

因其不诚实性质而对该专业声誉产生负面影响。胡先生应知道其行为将可能损害

该专业声誉。 
 

 
8  商界专业会计师在道德守则中的定义为「在商业、工业、服务、公共部门、教育、非营利部门、监

管机构或专业团体等范畴受雇或从事行政或非行政工作的专业会计师，或与上述实体订立合约的专

业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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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胡先生违反了道德守则中有关专业行为的基本原则，因而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B(1)(c) 条构成专业方面的不当行为。 
 
B. 会财局条例第 3B(2)(c) 条的不名誉行为 
 
38. 会财局条例第 3B(2)(c) 条规定，属会计师的专业人士，如有「犯不名誉行为」9，

亦属作出专业方面的不当行为。 
 
39. 由于审裁处已经对胡先生就其内幕交易给予处分，其行为可以合理地被视为是损

及（或相当可能损及）他本身、公会及/或整个会计专业的声誉。 
 
40. 因此，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B(2)(c) 条的不名誉行为，胡先生作出专业方面的不当

行为。 
 
结论 
 
41. 经考虑所有相关情况，会财局认为，胡先生因进行内幕交易，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B(1)(c) 及 3B(2)(c) 条，构成专业方面的不当行为，并因此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7AA(1)(a) 条干犯会计师失当行为。 
 

42. 在决定上文第 1 段所述的处分时，会财局考虑了局方的《处分专业人士的方针》

及《对专业人士行使施加罚款权力指引》，亦考虑了所有相关情况，包括： 
 

42.1. 失当行为的性质及严重性——内幕交易的严重性和不诚实性质、违反有关

诚信及专业行为的基本原则、以及向业界发出强烈的阻吓信息的必要，以

表明市场失当行为包括内幕交易是不能接受的； 
 

42.2. 失当行为的次数及持续时间——胡先生的内幕交易行为重复发生，在 

2017 年 5 月至 11 月期间持续约六个月，并涉及使用其本人及其妻子名下

的五个证券账户进行多次买卖；及 
 

42.3. 失当行为的影响——损害了投资公众的利益、金融市场的诚信、和公众及

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 

 
9  “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B(5) 条，「不名誉行为」的定义为：「就会计师而言，指该会计师的作为或不

作为（不论是否在履行专业工作的过程中或以会计师的身分作出），而该作为或不作为会被合理地

视为是损及（或相当可能损及）该会计师本身、香港会计师公会或会计师专业的声誉 […]」。 


